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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2024-039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川长虹”）第十二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4 年 8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

体董事，会议于 8 月 22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

际出席董事 9名。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柳江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

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预计负

债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本

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对公司 2024 年 1-6 月各项资

产进行了清查，为了更加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会议同意公

司 2024 年半年度计提信用、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

半年度计提减值准备、预计负债的公告》（临 2024-041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的方案》 

根据公司 2024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4年 6月

30 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53,711.27 万元。本次利润分配方

案如下： 

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元（含税），不送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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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股本。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4,616,244,222 股，以此计算，

合计拟派发分红 230,812,211.10元（含税），占 2024年半年度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的 82.30%。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

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现金红利总额。 

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具体方案的议案》，根据上述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临 2024-042号）。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编制的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一致认为该报告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客观、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4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四

川长虹 2024年半年度报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通过查验四川

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财务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金融许可证》、定期财务报表等资料以及通过现场查验等多种方式，取得并审

阅了长虹财务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在内

的定期财务会计报表，对长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持续经营能力、业务情况和

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长虹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持续风险评估报告》。经审议，会议同意该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长虹财务公司是公司控

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关联董事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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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先生、衡国钰先生、侯宗太先生、段恩传先生、何龙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回避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长虹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风险评估报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合并财务报表的

编制方法>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同时遵循《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23 年修订）》，会议同意公司对《重要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进行修订。本次制度修订不涉及

具体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24日   


